
（上接

D43

版）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联系人：钟丹、汪强

（二）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

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序 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三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四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六 《关于公司

＜

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

的议案》

七

《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八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九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十 《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证件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证件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通知了全体

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兴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进行了审核，现做出审核意见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截至出具本审核意见时，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１６

，

７７８

，

９４０．１２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

，

６７７

，

８９４．０１

元，加上前期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８３

，

７８４

，

５１６．２９

元，本期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

１９８

，

８８５

，

５６２．４０

元。

综合考虑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和股东的利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总股本

１９７

，

５１８

，

２４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

分配利润

１９

，

７５１

，

８２４．６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７９

，

１３３

，

７３７．８０

元，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鉴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慎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

作风，同意继续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工作。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认为公司已建立

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订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的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

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各项内部控制在生产经营等公司营运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了持续和严格的执行。董事

会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

七、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决定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０７

号《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决议。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

事会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６４

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询

价对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定价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

２５．００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６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剩余承销费和保荐费用人民币

１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承销费和保荐费

用合计为人民币

２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发行前公司已预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０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汇入本公司在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

支行开设的人民币账户。另扣除审计费、律师费、路演及法定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２４２

，

５５７．４２

元后，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８９

，

００７

，

４４２．５８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瑞岳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财政部发布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做

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当计入

当期损益”。根据该要求，公司计入到发行费用中涉及媒体和路演推介等费用

６

，

６５１

，

２８５．００

元应计入当期损

益。经调整，公司募集资金总额

６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各项发行费用

２９

，

３４１

，

２７２．４２

元（承销和保荐费用

２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８

，

５９１

，

２７２．４２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５９５

，

６５８

，

７２７．５８

元。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二级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全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１０７

，

８８６

，

５９９．６４

元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短期借款共计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超

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共计人民币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超募资金设立启明星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设

立启明星辰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后购置上海办公场所共计人民币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超募资金投资

参股恒安嘉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共计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出资金额

共计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用超募资金与他人共同投资设立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计人

民币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取得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之净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１４０

，

０９１．９３

元。

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际余额为

３００

，

７１２

，

２１９．８７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此制度进行修订。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街支行、华夏银行北京知春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之子公司

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

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安全公司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和安全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与公司开户银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投

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与其开户银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安全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与其开户银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

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以保证专款专用。同时

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本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

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开户单位 期末余额（元） 其中：定期（元） 存储方式

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本公司

２７

，

９６７

，

３９０．９７ －－－

活期存款（含通知存

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街支行 本公司

３３

，

７３４

，

７６４．９２ ３０

，

６７５

，

７１２．５０

活期、定期存款

华夏银行北京知春支行 本公司

６３

，

８９４

，

１６５．３７ ６１

，

３５１

，

４２５．００

活期、定期存款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安全公司

１６７

，

０９１

，

９６９．９７ １５３

，

９３２

，

８０５．３４

活期、定期存款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投资公司

８

，

０２３

，

９２８．６４ －－－

活期存款

合计

３００

，

７１２

，

２１９．８７ ２４５

，

９５９

，

９４２．８４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经过保荐机构核查和公司内审部自查，对照招股说明书中募投项目的

支付范围，进一步核实了募集资金具体的使用支出明细，发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有误计

入募投项目的情况，共计人民币

１

，

６２３．３０

元，此笔款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１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１

、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全系列

ＵＴＭ

产品项目、基于

ＷＥＢ

应用

的业务安全系列产品项目、安全管理系统产品项目、网络安全服务和运营平台项目及安全研究和开发中心

建设项目等五个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安全公司。上述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２４

，

１９２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对该变更事项分别发表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并向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①

公司向投资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再由投资公司向安全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该笔资金来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

首发上市部分募集资金（即该募投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２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前期项目投入

９５

，

９６４．８６

元后，

该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２７

，

９８４

，

０３５．１４

元，之后，为保证募投项目能够充分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

金账户利息补足前期项目投入

９５

，

９６４．８６

元后总计

２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一并增资；

②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内网终

端安全产品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安全公司，实施项目内容不发生变

化。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对该变更事项分别发表意见。

２

、变更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资金使

用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①

由于公司将六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安全公司影响了募集资

金投入速度；并且由于近期国内人力资源成本上升较快，招聘项目合适的研发人员比预期时间延长。因此六

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完工日期均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②

“全系列

ＵＴＭ

产品项目”、“基于

ＷＥＢ

应用的

业务安全系列产品项目”、 “网络安全服务和运营平台项目”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计划将项目中的互

联网网站过滤模块、

ｗｅｂ

应用安全测试评估系统、应急响应技术支持等十余个子模块进行外包开发，但由于

信息安全行业的技术型较强、复杂程度较高，目前寻找合适的项目外包服务商比较困难，因此决定各项目均

改为由安全公司研发人员自行进行项目开发为主，项目外包为辅，并将项目预算中的研发经费和项目外包

费用进行合并处理，统一使用。

③

原计划“安全研究和开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漏洞挖掘软件、研发流程管理

系统、自动化测试工具等软件工具需要对外采购，但由于信息安全行业的技术型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外购

合适的软件工具比较困难，因此决定该项目所需的外购软件工具改为由安全公司组织研发人员自行进行开

发为主，外购为辅，并将项目预算中的研发经费和软件工具费用进行合并处理、统一使用。

④

公司《招股说明

书》披露了各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明细，包括

ＰＣ

机、

ＰＣ Ｓｅｒｖｅｒ

、笔记本电脑等具体规格和数

量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安全公司可以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对具体规格和数量进行部分调整。

本次调整的内容为项目投资进度和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 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

实质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原有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

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对该变更事项分别发表意见。

３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将与关联方深圳市大成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大成天下”）、恒安嘉新（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恒安嘉新”）发生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以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６３０．２０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董事严立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大成天下

７００．００ ２１８．９３ ５．６

恒安嘉新

７００．００ ２５３．８５ ６．５

小计

１

，

４００．００ ４７２．７８ １２．１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恒安嘉新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００．００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与前述关联人没有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大成天下

１

、基本情况

深圳市大成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１４２．８６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南

山区高新南一道

００９

号中国科技开发院配套服务楼

２

楼东，法定代表人：黄鑫。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网

络产品、通信产品及配件、计算机信息技术与系统集成的设计、开发、销售；信息技术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成天下的总资产为

９３７．５９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６６６．３８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４８６．１６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３１．８２

万元人民币。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有大成天下

３０％

的股份，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正常经营，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二）恒安嘉新

１

、基本情况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９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２

号

７

号楼

Ａ１０２

，法定代表人：金红。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电脑动画设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

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安嘉新的总资产为

４

，

３４０．９３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３

，

５６７．６８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０００．２３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６４６．７６

万元人民币。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严立先生为恒安嘉新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正常经营，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与大成天下签署协议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的具体情况与大成天下在

２０１２

年度签订有关协议。

２

、与恒安嘉新签署协议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的具体情况与恒安嘉新在

２０１２

年度签订有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具有独立的供应、生产、采购及销售系统，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经

营所必需，依照《公司章程》以及有关协议规定进行，且按市场价格公允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该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及履行法定审批程序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

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表决程

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

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启明星辰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上述关联

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程序

合法有效，定价遵循公允、合理原则。本保荐机构对启明星辰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拟以坐落于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

２１

号楼的启明星辰大厦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京海国用（

２００６

出）第

３７４５

号，使用权面积

２９１２７．２４ Ｍ２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Ｘ

京房权证海字第

０５３２６３

号，建

筑面积

２３８６７．１２ Ｍ２

）设定抵押，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全公司”）

提供担保，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总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此笔

贷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抵押期限为

３０

个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三）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１０２

号

（四）法定代表人：王佳

（五）注册资本：

２９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六）经营范围：网络、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服务、转让、咨询、培训；承办展览展示；承接计算机网

络工程；销售开发后的产品、五金交电、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

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七）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八）安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

，

９０４．５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６

，

７６４．２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７１

，

４００．４９

万元，净资产

４０

，

９１０．２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０

，

４９０．２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２．７０％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拟采用最高额抵押担保。

（二）担保金额：拟为全资子公司安全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

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期限：拟为

３０

个月。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的担保行为，有利于安全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安全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拥有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甲级）、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二级、国家信息安全认证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安全工程类二级）等多项资质，是本公

司开展业务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安全公司资产质量良好，生产经营正常，现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贷款，本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公司董事会经审议一致

认为，本次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全部为全资子公司安全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 总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任何其他担保事项，也无任何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4

2012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2-10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16

日

,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的官方网站

(http:// www.ahkjt.gov.cn)

刊登了安徽省科

技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和安徽省地方税务局于

2012

年

3

月

9

日联合下发的

《关于公布安徽省

2011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的通知》（科高〔

2012

〕

27

号）。根据该

文件，本公司的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芜湖德豪润达

"

）已通过了

安徽省

2011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发证日期是

2011

年

11

月

15

日， 证书编号为

GR201134000333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新发火（

2008

）

362

号）的相关规定，芜湖德

豪润达的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三年， 企业所得税享受

15%

的优惠税率， 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的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税收优惠，对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业绩无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2－005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1-065

），披露了本公

司为

"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3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

"

和

"

伊犁河

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4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

"

的中标人，中标价分别

为人民币壹仟叁佰零壹万玖仟叁佰陆拾元整（

13,019 ,360.00

元）、贰仟叁佰贰拾叁万陆仟叁佰

伍拾叁元整（

23,236,353.00

元）。

2012

年

3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开发整理建设管理局签订的

"

伊犁

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3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

"

、

"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

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4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

"

合同，合同总价款分别为人民币壹

仟叁佰零壹万玖仟叁佰陆拾元整（

13,019 ,360.00

元），贰仟叁佰贰拾叁万陆仟叁佰伍拾叁元整

（

23,236,353.00

元）。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开发整理建设管理局

卖方：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

（

1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3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

（

2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4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

3

、合同金额：

（

1

）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3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合同金

额：人民币壹仟叁佰零壹万玖仟叁佰陆拾元整（

13,019 ,360.00

元）；

（

2

）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4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合同金

额：人民币贰仟叁佰贰拾叁万陆仟叁佰伍拾叁元整（

23,236,353.00

元）。

4

、供货时间：按照业主要求和合同约定，于

2012

年

4

月开始供货，

2012

年

9

月供货完毕。

5

、付款条件及方式：

①

预付款：合同总价的

20%

；

②

交货付款：每次支付该批货物价款的

80%

；

③

最终验收付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

14

天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

；

④

质量保证金：合同总额的

5%

，质保期满后

28

天内付清。质保期为工程运行一年后。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开发整理建设管理局

公司地址

:

乌鲁木齐市中山路

462

号广场联合大厦

B

座

11

层

2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开发整理建设管理局，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国土资源厅，为国有事业单位，履约能力有保障。

3

、

2011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4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

"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3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标段

"

中标

价

13,019 ,360.00

元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03%

；

"

伊犁河谷南岸干渠察布查尔县自流灌区

14

干管系统

PCCP

管件及管材采购标段

"

中标

价

23,236,353.00

元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63%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

、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五、备查文件

合同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5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3

月

19

日，中国南方电网阳光电子商务平台（

http://www.bidding.csg.cn/

）发布《中

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一级物资采购需求计划糯扎渡直流输电工程线材专项招

标、溪洛渡直流输电工程铝包钢绞线重新招标项目中标结果公告》，公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此次中标

"

钢芯铝绞线（

500kv

及以上项目）

"

第

4

包、

第

7

包。

公司本次中标产品均为钢芯铝绞线，中标总量

3664.4

吨，所中标包的业主均为中国南方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以上业主单位及招标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据公司测算，以上所中两个标包的总价值为人民币

62,384,805

元（大写为：人民币陆仟

贰佰叁拾捌万肆仟捌佰零伍元整），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8.07%

，公司作为我国电

网重要的导线供应商之一，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此次中标事项将对公司完成

2012

年的销

售业绩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公司获得以上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付款方式及其他

重要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2-20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

1-2

月已投运电厂电量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已投运生物质发电公司共

6

个，分别为：宿迁市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五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装机容量均为

2×12MW

。

2012

年

1-2

月上述

6

个生物质电厂完成上网电量

9467.93

万千瓦时。

2

月份，宿迁、万载、祁东电厂的机组大修；桐城电厂检修更换主变瓦斯继电器；五河电厂配

合沫河变电站检修，停运。

另

2012

年

2

月

26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国内首台

30MW

高温超高压生物质发电机组成功实现

"72+24"

小时连续试运；子公司崇阳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一次并网发电成功。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2012010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

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我公司

股票已经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和北部湾港务集团以及财务顾问、审

计师、评估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协调配合，目前尽职调查及初步的审计、评估工作工作已基

本完成，各项工作均正常推进。

由于本次重组预案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 公司股票将自

2012

年

3

月

21

日起继续停

牌。本次停牌期间，公司将与中介机构尽快拟定重组预案，完成相关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按要求对筹划中的资产重组事项发布实质性进展公告或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公告。

敬请全体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2-01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有关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03

月

21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3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由作者钟正署名的标题为《十年荒地或被无偿

收回 英飞拓

3600

万超募收购恐血本无归》的报道，报道要点如下：

1.2012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书（补

1

）显示，英

飞拓购买的这宗土地存在着若未来

5

个月内不开工就被无偿收回的风险。

2.

该宗地块早在

2008

年即被管理部门认定为闲置土地。截至

2010

年

6

月

18

日，深圳市

园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新纺织）拖欠土地闲置费本金

298.67

万元、滞纳金

595.85

万

元。

3.

该宗地迟迟难以开工还有着更深层次的

"

内情

"

。坪山管理局向中国证券报提供了一份

《关于园新纺织

G12203-0005

号宗地相关情况的复函》，

"

根据用地单位（园新纺织）提供的材

料，

G12203-0005

号宗地是由于其股东内部和投资商分歧意见较大而进入司法程序，导致其

不能及时开发建设

"

。这个事实显然与英飞拓收购公告中

"

无任何纠纷

"

的表述大相径庭。

4.

通过查询深圳市招拍挂信息，

2011

年深圳挂牌的以

"G13115"

为开头的土地共有两项：

G13115-0106

、

G13115-0105

，地点均位于坪山新区聚龙山地区，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2

日。这

两块土地每平方米 （按照建筑面积计算） 成交价分别为

370.49

元、

365.19

元， 加权平均为

367.58

元

/

平方米。

5.

园新纺织名下的

G12203-0005

号宗地已经获得房地产证书， 编号为： 深房地字第

6000428625

号。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网站显示， 这块房地产证编号为

"

第

6000428625

号

"

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被进行了抵押，抵押单位：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公司，抵押

权人：农业银行深圳龙岗支行，核准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28

日。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内容，公司进行了全面核查，经核实，现针对上述报道说明如下：

1.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与交易方签定收购协议，收购了园新纺织及其名下的土地使

用权。收购后园新纺织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名下的土地将用于公司未来扩大生产时的

相关用地需要。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和园新纺织于

2012

年

2

月

11

日签定了《深圳

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书（补

1

），协议主要内容为：

"

乙方（园新纺织）应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前按规定完善有关手续并按批准的施工设计图施工， 并于

2013

年

2

月

10

日前

竣工。

"

根据该补充协议，开发时间上比较紧，公司正在进行园新纺织经营范围变更、准备项目

立项工作， 并已安排专人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理局就变更容积率及建设

时间等事项进行沟通，公司将会根据立项及沟通结果安排开发的具体进程，并会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

2.

经核实， 该土地在交易前园新纺织于

2010

年

07

月

20

日已交清土地闲置费本金

298.67

万元； 另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闲置土地处置有关问题的请示》（深规土〔

2010

〕

535

号）规定，对尚未收取的土地闲置费滞纳金不再收取，因此公司无需再缴纳滞纳金。

3.

经核实，

G12203-0005

号宗地原股东内部和投资商的分歧已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2010

年

06

月

17

日法院裁定被执行人按义务已履行清毕

,

解除对被执行人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公

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大工业区的土地使用权（宗地号：

G12203-0005

、证号：

8000000322

）的查

封，故在

2011

年

7

月

19

日签定收购协议时已经不存在纠纷。

4

、园新纺织名下的

G12203-0005

号宗地的容积率是

2.0

，坪山新区其它土地的容积率通

常在

2.5

及以上，按建筑面积折算的价格合理，公司现正办理提高容积率的申请；同时，深圳

市的土地资源非常稀缺，市场上流转的交易价格会比招拍挂信息所显示的价格略高。

5.

经核实，园新纺织名下的

G12203-0005

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原抵押给农业银行深圳龙

岗支行，在

2011

年

07

月

14

日已解除了该抵押。

三、风险提示

1

、若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理局沟通没有进展，有不能变更容积

率的风险；同时若公司不能按规定及时开工、竣工，土地有被无偿收回的风险。

2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3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19

日，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长贾春琳向公司提

交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

，内容为： 拟以公司总股本

132,000,000

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6

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

2,112.00

万元。 贾春琳先生承诺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时， 投赞成

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上述有关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董事贾春琳、

栗延秋、董颖、韩顿智、唐正军、杨成

6

位董事（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2

以上）对该预案

进行了讨论，认为上述分配预案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匹配，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

合规性、合理性。以上

6

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

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

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是公司董事长做出的提议，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方能确定最终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上述审议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0

日


